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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上海三盛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惠南颐景园”一期听晓路690-694.698-704号（双）等、二期听锦路24-28双号等、三期听锦路67号等共18套商业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惠南颐景园”一期听晓路690-694.698-704号（双）等、二期听锦路24-28双号等、三期听锦路67号等，为上海三花颐景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目前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沪（2017）浦字不动产权第035776号、沪（2018）浦字不动产权第012244、054534号]，咨询对象建筑面积共计为31157平方米。具体面积清单详见下表。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8年11月1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约为106000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此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三日
附表：
	惠南商业明细

	　
	
	地址
	建筑面积（平方米）

	商业
	三期
	听锦路45.49.53-55（号）单
	287.93

	
	
	听民路843-851号（单），听锦路21-27号（单）
	486.52

	
	
	拱泰路42-50（号）双
	308.27

	
	
	拱泰路60.64-68号（双）、听晓路800-808号（双）
	3877.92

	
	
	拱泰路20.22号
	125.89

	
	
	听锦路67号，听晓路816-820.826.836号（双）
	4057.57

	
	小计
	9144.1

	
	二期
	听民路909-921.925单号
	391.06

	
	
	听锦路46-52号（双)
	198.69

	
	
	听惠路921-925.929号（单）
	252.28

	
	
	听锦路64.66.70.72.76号
	4563.7

	
	
	听锦路24-28号（双）
	169.35

	
	
	听惠路945.945-953号（单）
	3280.14

	
	小计
	8855.22

	
	一期
	听晓路690-694.698-704号（双）
	1062.28

	
	
	拱泰路39-47号（单）
	779.42

	
	
	拱泰路1.5.9.77号
	767.82

	
	
	听晓路662.666号
	4363.44

	
	
	听晓路712.716.718.722-728（双）号
	1117.6

	
	
	听晓路746号，拱泰路63.69号
	5067.12

	
	小计
	13157.68

	合计
	3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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